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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生命科学学院

青年教师开放实验室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系（室）、中心、所：

《生命科学学院青年开放实验室管理办法》已经 2017

年 3 月 20 日学院第六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印

发，请遵照执行。

生命科学学院

2017 年 4月 18 日



生命科学学院青年教师开放实验室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提升学院学科核心竞争力，激发青年教师创新

能力，探索青年教师开放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运行机

制，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实验室为 12m×7.8m 的标准实验室，每个实验

室安排 4-6 人进入。

第二条 学院根据需要为实验室配备实验台和基本仪器

设备。

第三条 需要进入实验室的科教人员需向学院提出申

请，学院教授委员会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第四条 实验室优先保证我院教学科研岗的青年教师使

用，原则上申请人当年年龄不得超过 45 岁，主持省部级及

以上科研项目，有成果产出。

第五条 已归属科研团队的科教人员，不得申请进入实

验室。科教人员进入实验室后若加入科研团队，应及时办理

退出实验室手续。

第六条 进入实验室的科教人员应积极申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当年具有申报资格未申报人员，当年不得申请

使用实验室；已进入实验室的未申报人员，取消其下一年继

续进入资格。

第七条 教授委员会每年对进入实验室人员的科研进展



情况进行一次评估，每两年进行一次考核，对于考核不合格

者，取消进入实验室资格。

第八条 生物学教学科研平台（测试中心）负责实验室

日常管理。

第九条 实验室收费参照学校相关标准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抄送： 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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